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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 阳 市 教 育 局 

关于组织申报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

2015 年度课题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 

根据河南省教育厅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

二五”规划 2015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教科[2015]175

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洛阳市申报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

2015 年度课题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5 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设置重点、一般二类。

凡申报获准立项的重点课题每项资助 5000 元、一般课题每项资助

2000 元。申报重点课题的主持人必须主持并完成过省级课题。 

二、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5 年度课题的基本要求：以党的

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以河南省教育改革

和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；基础研究力求具有原创性和

开拓性，努力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，促进学科建设；应用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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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具有针对性，追求实效性，力求有效解决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

发展中的实际问题；开发研究要注重社会效益和使用价值。 

三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承担单位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能够

提供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；在以往的课题研

究管理中认真负责，信用良好。 

四、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副高级）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处级

以上(含副处级)行政职务。不具备应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职务的，

高等学校或省辖市以上教育研究部门须有两名正高级职称、中专

中小学幼儿园须有两名副高以上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 

（二）申报人 1人只能申报 1项课题。往年承担教育部、省

教科规划课题未结项者，不能申报今年的课题。 

五、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。课题承担

单位要履行承诺，保证信誉。获准立项的课题主持人在课题研究

期间要遵守各项规定，履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课题

研究的最终成果实行课题结项鉴定制度，鉴定结果予以公布。课

题研究、结项鉴定有不良信誉者，课题主持人 3年内不得申报规

划课题。 

六、申报人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为了保障课题研究的严肃性、科学性，避免低水平重复和人力财

力的浪费，所有申报课题的论证材料必须进行查新，查新由河南

省教育科研查新工作站办理，具体要求请登陆河南教育科研网

(http://www.hnedur.com/)查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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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负责本辖区和本单

位的申报成果审核、汇总及报送；报送至洛阳市教育局中小学教

研室 326 室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上报时间：2015 年 4 月 8 日—9

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八、报送材料要求： 

（一）《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》

纸质文本一式 2份，其中《课题设计论证》活页 1份，单独装订。 

（二）《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申报汇总表》

由报送单位汇总填写，纸质文本 1份（即使申报 1个课题也要填

报）。 

（三）报送单位将纸质文本与相应的电子稿汇总编序后统一

报送市教研室。 

联系人：夏清强    联系电话：0379—63913070 

邮箱:Lyxiaqq2003@163.com 

九、本通知及所附表格在省教育厅网站

（http://www.haedu.gov.cn）和河南教育科研网

（http://www.hnedur.com）上发布，申报者可下载、填写。 

十、本年度立项课题需在 1-2 年内完成。研究期限自课题批

准立项之日算起，延期或课题组人员调整需经省教科规划办批准。 

 

 

 

2015 年 4 月 1 日 


